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推廣教育經費收支管理辦法（修正後條文） 

94 年 2 月 23 日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討論 

94 年 3 月 9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96 年 4 月 25 日行政協調會議修正通過 

96 年 9 月 19 日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

97 年 9 月 17 日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

97 年 11 月 12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教育部 98 年 4 月 29 日台高(三)字第 0980069311 號函備查 

100 年 3 月 23 日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通過 

102 年 6 月 11 日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通過 

102 年 10 月 22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103 年 1 月 8 日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

103 年 3 月 24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103 年 9 月 24 日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

103 年 12 月 8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105 年 6 月 8 日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

105 年 11 月 17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

110年 06月 17日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

110 年 07 月 21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

第一條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推動終身學習、辦理推廣教育，

鼓勵各教學、推廣、研究單位及教職員開辦各類推廣教育課程，並期

經費之有效運用，以增益本校校務發展基金自籌款之財源，特訂定本

校推廣教育經費收支管理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本校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及其他相關規定

辦理各推廣教育班次，各單位自辦且對外收費之研習、座談、演講、

工作坊等訓練班，其經費收支管理得比照本要點辦理。本辦法所指「推

廣教育收入」係依上述規定收取之學分費、學雜費、材料費及其他規

定項目之收入。 

第三條 進修學院與開班單位之預算編列應自給自足，並考量教學成本、行政

管理費用及提撥校務基金等成本，以有賸餘為原則。基於收支平衡，

本校保有開班之權利。若無法開班，報名費全額無息退還。 

第四條 各推廣教育班次之開班單位或主持人，應將推廣教育班次之開班計畫

提送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審查，審查通過後始得進行公開招生；確

定成班後，應依所收經費編列人事費、業務費及行政管理費等項目收

支預算表，連同推廣教育班次之開班簡章，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

後，始得動支經費。 

第五條 推廣教育經費分配與管理原則： 

一、碩士學分班：依本校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經費收支管理辦法辦理。 

二、非碩士學分班： 

(一)收入總額提撥校務基金百分比：10%，提撥校務基金之經費全 

數由學校統籌運用。 



(二)收入總額提撥行政管理費百分比：學校 15%，進修學院 2%， 

協辦單位 3%，若有特殊需求，專案簽請校長奉核准後辦理。  

三、各級政府單位或公民營機關委辦之班次：依其規定辦理；若無規

定，則依本條第二項辦理。 

第六條 推廣教育收入總額扣除提撥校務基金與行政管理費，其餘為開班費

用。開班費用視需要自行編列，其編列原則如下： 

一、人事費： 

(一)計畫主持費(限本校專、兼任老師):負責班次執行期間有關業 

務，每月以 10,000元為上限。 

(二)導師費:負責非授課時間之學生輔導，每月以 5,000 元為上

限。 

(三)行政人員工作酬勞費：編制內行政人員之工作酬勞每月支付

總額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 60％為限。編制外契約進用職員之

工作酬勞，每月支付總額以不超過其薪資之 24％為限。 

(四)協辦人員工作津貼：如於非上班時間，需其他相關單位人員

支援，則由開班單位自該班收入中編列。 

(五)臨時工資：最低標準依勞動基準法所訂時薪支給。 

(六)機關負擔勞工保險、勞工退休金及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： 

依相關規定編列。 

二、業務費： 

(一)授課鐘點費:依照本校規定核發，以不超過每小時 2,000元為 

原則（外聘者，可另支差旅費）。 

(二)專題演講費:每場次以 6,000元為上限。 

(三)課程規劃費：調查社會及產業需求、規劃及設計課程，每班

以 10,000元為上限。 

(四)講義編撰費: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中有關 

編稿費及撰稿費標準支給。 

(五)差旅費：依本校規定核銷。 

(六)雜支：保險費、材料費、設備費、文具、打字及印刷費、教 

學參觀旅運費、宣傳廣告費、租金稅捐規費、其他等執行業 

務所需之有關費用，核實編列依單據核銷。 

(七)場地費：依本校相關收費標準規定收費，若該場地無收費標 

    準，則依照本校總務處所訂之教學大樓最低收費標準收費。   

    但因特殊情況經簽請首長核定折扣或免繳者與行政單位使用 

    單位空間執行業務，不在此限。租用校外場地者，依對方標 

    準或雙方協議之正式文件編列場地費。 

  



三、若有特殊需求，專案簽請校長奉核准後辦理。 

 

第七條 各推廣教育班次在計畫期程內須將所有相關經費報銷完畢，並於計畫

結束二個月內完成結案流程，結餘款分配原則： 
一、碩士學分班：其結餘款併入開班系所之在職碩士專班。 

二、非碩士學分班：結餘款應依學校、進修學院、協辦單位之順序優 

先提撥補足行政管理費，其餘全數回饋開班單位或主持人；未依

規定期限完成結案，結餘款全數納入校務基金統籌運用。 

三、各級政府單位或公民營機關委辦之班次：依其規定辦理；若無規 

定，則依本條第二項辦理。 

第八條 行政管理費與結餘款之運用範圍及項目: 

一、 支應員工提升服務相關訓練經費。 

二、 拓展推廣教育業務申請前往境外參訪之差旅費，其支用項目及標

準比照校內相關法令。 

三、 支應辦理推廣宣傳活動業務。 

四、 支應辦理推廣教育行政業務必要之相關費用。 

五、 支應因配合學校政策發展而專案簽准者。 

六、 支應辦理推廣教育班次有功人員之獎勵，專案簽准者，支給額度、

條件、方式及考核標準另訂之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十條 本辦法經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討論通過，及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

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